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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35年內政部公布「國民身分證實施暨公務員首先領證辦法」，率先由中央及省級公務員於35年10月領發國民身分證…… 

 

 

 

 

 

 

          

           

 

 

項次 
1 2 3 4 5 

民國 43 54 65 75 94 

重
要
紀
事 

 領證年齡由18歲降為14歲並刪

除指紋箕斗及公民資格等欄位。 

 仍採雙頁折疊式，紙張為藍色，

配賦個人「口號」，如南縣官

(隆)口字第0036號。 

 刪除指紋符號、公民資格、寄

籍、義務勞動，增加蓋戳記、

戶籍記事等欄位。 

 

將國民身分證格式改為單頁，

面積較舊證小二分之一。 

男女分色，男為淺綠色，女為

淺紅色，正面上加封透明膠套，

欄位增加血型、家中排行，共

計14項欄位。 

民國58年7月起，配合電腦作業，

自出生登記即配賦統一編號(即

現行的身分證字號)。 

 

為加強防止偽造措施，並於正

面套印內政部大印，以示適用

於全國。 

廢除「口號」，完全採統一編

號，男為淺藍色，女為淺紅色，

採單面式，證內計14項欄位。 

 

欄位精簡，減少出生別、血型、

教育程度、戶口校正、備蓋戳

記、戶籍記事等6欄。 

擴大封膠面積，以防偽變造，

正面封膠，背面除住遷註記、

役別、職業欄外均封膠。 

增列出生地，以彌省籍隔閡。 

男為土黃色，女為桃紅色，證

內共有11項欄位。 

使用期間，廢除本籍登記、職

業等欄。 

 

辦理全國近1,880萬張國民身分

證。 

新證格式以紙卡製作，全面封

膠安全設計，規格大小與一般

信用卡、健保卡相同。 

男女不分色，均以淺紫、淺咖

啡漸層隔色方式呈現，採用橫

式印刷，相片透過掃瞄方式製

作。 

具有21種防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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